附件3

贵州省医药货款直接结算代位委托书

贵州省XXXX医保中心：
兹委托贵中心，对我院经由招采子系统集中采购的国家组织集采中选药品及医用耗材货款，按照《贵州省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集中采购药品及医用耗材直接结算经办规程》规定的标准、要求及流程，向我院指定医药企业账户支付直接结算款项。对贵中心按此委托所支付的全部款项所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院自行全部承担。对受托支付的直接结算款项，从我院月度结算款项中予以扣回，若当月结算款项不足以抵扣时，可依据贵中心管理要求暂停即时结算款项的拨付，并从后续月度结算款项中继续抵扣，直至全部抵扣完毕。
委托时间：XX年XX月XX日起至我院申请结束委托之日止。



                         （医疗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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